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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2222----0101010133331111    

一、 102 及 103 年採設算課徵證券交易所得之扣繳方式及扣繳義務人。 

二、 公司購買電腦軟體是否屬固定資產可否申請退稅？ 

三、 企業持股逾 3 年賣出 稅優惠。 

四、 列報兌換損益，應以已實現者為限。 

五、 各類所得憑單電子申報系統可產製電子憑單了！ 

六、 扣繳義務人如發現扣繳稅款有溢扣情事，應如何處理？ 

七、 所得稅各式憑單填發無紙化作業從 102 年起試辦。 

八、 信託受益人申請選定核實課稅或未申請選定時，受託人之辦理方式。 

九、 個人出售合建分得之房屋原則上應辦營業登記課稅。 

十、 茲修正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十一、 配合春節假期 102 年 1 月營業稅申報及繳納期限展延至。 

十二、 問答／公設保留地交信託 不適遺產稅扣除額。 

十三、 喜宴、喜餅、婚紗照等個人消費行為，不得要求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 

十四、 營利事業招待達到約定購銷數量或金額的經銷商或客戶國內外旅遊之費用，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應按「其他費用」列支並開立免扣繳憑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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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102102102102 及及及及 103103103103 年採設算課徵證券交易所得之扣繳方式及扣繳義務人年採設算課徵證券交易所得之扣繳方式及扣繳義務人年採設算課徵證券交易所得之扣繳方式及扣繳義務人年採設算課徵證券交易所得之扣繳方式及扣繳義務人    

  本局表示，自 102 年起至 103 年止個人證券交易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個

人如未於限期內申請選定核實課稅，除特定範圍應強制核實課稅外，視為選定

「設算課稅」。即個人出售上市、上櫃或興櫃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

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等，視出售日之前一交易日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

權股價指數收盤指數，若股價指數在 8,500 點以上，設算課稅的扣繳義務人即

應依不同級距之收盤指數，於每次買賣交割之當日按出售金額分別依 0.1%、

0.2%、0.3%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按 20%的扣繳率就源扣繳，並依所得稅法第

92 條規定期限繳納。 

     本局呼籲設算課稅之扣繳義務人應注意相關規定，依法辦理扣繳申報，

以免受罰。扣繳義務人之規定如下： 

一、經由證券承銷商出賣者：證券承銷商。  

二、經由證券經紀商受客戶委託出賣者：證券經紀商。  

三、由持有人直接出讓與受讓者：受讓證券人（包含個人）。 

四、經法院拍賣者：拍定人（包含個人）。 

     本局提醒，證券商應於 102 年至 104 年各年 2 月底前，將上一年度受理

申請其個人證券戶選定適用核實課稅名冊電子檔彙報該管稽徵機關。如對於所

得 稅 法 之 規定 如 有疑 義 ， 應儘 速 向稽 徵機 關詢 問 ，亦 可 至 本 局 網站

（http://www.ntbna.gov.tw）首頁熱門點閱之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專區查詢相

關規定及資訊。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 廖怡皙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43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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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公司購買電腦軟體是否屬固定資產可否申請退稅公司購買電腦軟體是否屬固定資產可否申請退稅公司購買電腦軟體是否屬固定資產可否申請退稅公司購買電腦軟體是否屬固定資產可否申請退稅？？？？    

【虎尾訊】虎尾稽徵所表示：營業人購入電腦設備供執行生產、研究發

展使用，並兼供帳務處理工作，該電腦設備屬所規定之機器設備；至於

電腦軟體係屬銷售勞務，不屬機器設備之範圍，不得申請退稅。納稅義

務人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或上中區國

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 點選網頁電話，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

供單位：虎尾稽徵所林雍盛，電話：（05）6338571 轉 3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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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企業持股逾企業持股逾企業持股逾企業持股逾 3333 年賣出年賣出年賣出年賣出    稅優惠稅優惠稅優惠稅優惠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3.01.31 03:04 am 
 

 

財政部指出，自 2013 年起，企業出售持有滿 3 年股票，如有獲利可以其半數計入基本

所得額課稅；但若損失，自損失發生的次年度起 5 年內，可申報減除證券交易所得。  

財政部表示，為配合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改革，鼓勵長期投資，營利事業自今（201

3）年 1 月 1 日起，出售持有滿 3 年以上屬於所得稅法第 4條之 1規定的股票，在計算

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時，可減除其當年度出售持有滿 3 年以上股票的交易損失，餘額

為正數者，以餘額半數計入當年度基本所得額；餘額為負數者，自發生年度的次年度

起 5 年內，從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中減除。  

營利事業計算出售股票持有期間應採用先進先出法，財政部舉例，A公司分別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2 年 7月 1 日按每股 120元購入甲公司股票 10萬股及 30萬股。  

A公司之後在今年 3 月 1 日以每股 150元出售甲公司股票 20萬股，按先進先出法計算

持有期間，其中 10萬股係出售 2009年 12 月 31 日所購入的股票，屬持有滿 3 年以上，

可適用減半計入基本所得額的證券交易所得為 300萬元〔（150元－120元）×10萬股〕。

  

其餘 10萬股係出售 2012 年 7月 1 日所購入的股票，持有期間未滿 3 年，因此股票交

易損益 300萬元應全數計入基本所得額。A公司當年度應計入基本所得額的證券交易所

得為 450萬元（300萬元/2+300萬元）。  

財政部提醒，營利事業應備妥完整帳證簿據，以利稽徵機關查核。 

【2013/01/31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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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列報兌換列報兌換列報兌換列報兌換損益損益損益損益，，，，應以已實現者為限應以已實現者為限應以已實現者為限應以已實現者為限    

隨著全球化經濟時代的來臨，營利事業向國外購進商品，或將商品銷售至國

外，為企業經營之普遍現象！國稅局提醒營利事業，向國外進貨或銷貨，如必

須以外幣收付而因外幣與新臺幣間的匯率變動，產生之兌換虧損或兌換盈益，

營利事業在列報時，必須以已實現者為限。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29 條及第 98 條規

定，兌換損益應以實現者才能列報為當年度損益，如果只是因匯率變動而產生

之帳面差額，則不得列報為當年度損益。另外，向國外進貨或銷貨時，入帳匯

率與結匯匯率不同所產生的損益，應列報為當年度兌換損益，不再調整進貨成

本或外銷收入金額。  

換句話說，營利事業向國外進、銷貨，應於交易成立日，以雙方成交的外幣金

額，依當日匯率換算為新臺幣金額記帳，若實際收、付外幣時，結匯日的匯率

可能已變動，此時，因帳款入帳匯率與實際收、付款時結匯匯率不同，即已實

際發生兌換損益，如產生兌換虧損，可列報為損失，反之，如有兌換利益，應

列報為收入。  

該局最近查核甲公司 99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發現，該公司 99 年底尚有應付

外幣帳款美元 300 餘萬元，因匯率變動，甲公司乃計算兌換虧損 120 餘萬元，

並列報為非營業損失，惟經查核，甲公司截至 99 年底尚未支付該筆貨款，兌

換虧損尚未實現，故國稅局查核剔除該筆兌換虧損，甲公司必須補繳稅款 20

餘萬元。  

該局呼籲營利事業，列報虧損應有明細計算表以資核對，計算方式得以先進先

出法或移動平均法之方式處理，並以實現者始可列報，避免因不符合規定而遭

剔除補稅。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郭股長 06-2298034  彙總編號：10201-11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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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各類所得憑單電子申報系統可產製電子憑單了各類所得憑單電子申報系統可產製電子憑單了各類所得憑單電子申報系統可產製電子憑單了各類所得憑單電子申報系統可產製電子憑單了！！！！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依據財政部 101 年 12 月 28 日發布「所得稅各式

憑單填發無紙化試辦作業要點」規定，為避免資源浪費並兼顧納稅義務人

權益，扣繳義務人只要在 102 年 1 月 31 日前，徵得符合一定條件之納稅

義務人同意免填發紙本憑單，即可免依所得稅法規定填發紙本憑單。為配

合前述規定 101 年度各類所得憑單(含信託)資料電子申報系統已完成程

式增修，提供申報單位於列印各類所得憑單、股利憑單時自行依需求印製

紙本憑單或產製電子憑單功能，歡迎各扣繳單位多加利用。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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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扣繳義務人如發現扣繳稅款有溢扣情事扣繳義務人如發現扣繳稅款有溢扣情事扣繳義務人如發現扣繳稅款有溢扣情事扣繳義務人如發現扣繳稅款有溢扣情事，，，，應如何處理應如何處理應如何處理應如何處理？？？？    

【虎尾訊】虎尾稽徵所表示：扣繳義務人於繳納扣繳稅款後，如發現有溢扣情

事，應將溢扣之款項退還納稅義務人（即所得人），並向所屬轄區分局、稽徵

所申請退還或就其同年度應扣繳稅款內留抵之。如已屆年度結束，應向所屬轄

區分局、稽徵所辦理退還手續。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

話 0800-000321 洽詢或上中區國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 點選網頁電話，

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位：虎尾稽徵所陳佳蓉，電話：（05）6338571

轉 2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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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所得所得所得所得稅各式憑單填發無紙化作業從稅各式憑單填發無紙化作業從稅各式憑單填發無紙化作業從稅各式憑單填發無紙化作業從 102102102102 年起試辦年起試辦年起試辦年起試辦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為讓納稅義務人依據扣繳憑單等各式憑單申報綜合所得稅，

憑單申報單位依所得稅法規定應於每年 2 月 10 日前，將憑單寄發納稅義務人，常耗費

大量紙張、人力及郵寄成本，考量近年來大多數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選擇向稽徵機

關查詢所得資料、以憑證自行下載所得或依稽徵機關寄發之稅額試算書表完成綜合所

得稅結算申報，縱未取得扣繳單位所寄發之紙本扣繳憑單，仍不致影響其申報，故為

落實節能減紙政策，保護地球之責任，財政部乃推動此項所得稅各式憑單填發無紙化

試辦作業。 

該局說明，本方案今年度為試辦性質，故只對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居住者個

人先行試辦。扣繳單位於 102 年 1 月 31 日前取得納稅義務人同意免寄發紙本憑單或與

納稅義務人約定採電子郵件寄發或提供平臺供納稅義務人自行下載扣繳憑單電子檔，

即可免填發及寄送 101 年紙本憑單，以落實無紙化目標。 

該局特別呼籲，本項作業不僅可適度減輕填發人辦理憑單填發作業負擔，所減少

之紙張使用量更是可觀，請各憑單填發人多加響應，共同為地球環保盡一份心力，以

達到節能減紙愛地球之目標。 

（聯絡人：松山分局黃課長；電話 27183606分機 10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 102102102102----0101010133331111    

9 

 

 

八八八八、、、、信託受益人申請選定核實課稅或未申請選定時信託受益人申請選定核實課稅或未申請選定時信託受益人申請選定核實課稅或未申請選定時信託受益人申請選定核實課稅或未申請選定時，，，，受託人之辦理方式受託人之辦理方式受託人之辦理方式受託人之辦理方式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近來屢接獲信託的受託人詢問，信託的受益人向其申

請選定核實課稅後或未申請選定時，應如何辦理？ 

該局說明，受託人除應按受益人選定的證券交易所得額課稅方式，向該信託開

立的證券戶所屬證券商辦理選定外，另應於辦理所得稅法第 92 條之 1 規定之

信託所得申報時，將受益人選定的證券交易所得額課稅方式併同通報該管稽徵

機關。如受益人未向受託人申請選定，則視為選定設算課稅方式。 

該局進一步說明，受託人因受益人有 2 人以上且其選定的課稅方式不一致，或

有其他正當事由，無法向該信託開立的證券戶所屬證券商選定課稅方式時，扣

繳義務人應先依所得稅法第 88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扣繳，再由受託人依同法第 3

條之 4、第 89 條之 1 規定計算實際所得額及已扣繳稅款，並依同法第 92 條之

1 規定填發扣繳憑單(信託證券戶選定設算課稅者)或免扣繳憑單（信託證券戶

選定核實課稅者）予受益人，俾利受益人依其選定證券交易所得額課稅方式課

徵所得稅。 

該局呼籲，各地區國稅局均已設置個人證交所得課稅諮詢窗口，提供專人專線

諮詢服務，另於網站建置證交所得課稅專區，提供相關法令、書表及疑義解答，

受託人如有不盡明瞭之處，可多加利用。 

(聯絡人：審查二科李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51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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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個人出售合建分得之房屋原則上應辦營業登記課稅個人出售合建分得之房屋原則上應辦營業登記課稅個人出售合建分得之房屋原則上應辦營業登記課稅個人出售合建分得之房屋原則上應辦營業登記課稅    

(斗六訊)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表示：經建築主管機關核發建造執照之合建分屋

案件，除提供土地之所有權人係屬個人，且係以持有一年以上之自用住宅用地

與建設公司合建並出售分得之房屋者，可免辦營業登記，按其出售房屋之所得

課徵綜合所得稅外，其餘提供土地合建者出售分得之房屋，均應依法辦理營業

登記，課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雲林分局說明，前項所稱「持有一年以上」係指自戶籍遷入日至房屋核

准拆除日屆滿一年，或自戶籍遷入日至建造執照核發日屆滿一年而言;所稱「自

用住宅用地」，係指土地稅法第 9 條規定之自用住宅用地，且都市土地未超過

三公畝或非都市土地未超過七公畝者為限，其用地超過上項標準者，應依照規

定辦理營業登記。 

    本分局進一步說明，至於個人提供土地以合建分售或合建分成方式與建

設公司合建者，該個人如僅出售土地，應免辦理營業登記。 

    民 眾 如 有 任 何 疑 問 ， 歡 迎 利 用 中 區 國 稅 局 網 站

(http://www.ntbca.gov.tw) 提 供 之 網 頁 電 話 或 撥 打 免 費 服 務 電 話

0800-000321 洽詢，本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提供單位：銷售稅課 李麗主，電話:05-5345573 轉 3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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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茲修正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條文茲修正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條文茲修正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條文茲修正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條文，，，，公布之公布之公布之公布之    

商業司第五科 2013/01/31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3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17781號  

茲修正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經濟部部長 施顏祥  

 

公司法修正第一百五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30 日公布  

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17781號令  

 

第一百五十四條    

股東對於公司之責任，除第二項規定外，以繳清其股份之金額為限。  

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

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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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配合春節假期配合春節假期配合春節假期配合春節假期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111 月營業稅申報及繳納期限展延月營業稅申報及繳納期限展延月營業稅申報及繳納期限展延月營業稅申報及繳納期限展延至至至至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配合農曆新年春節連續假期，營業稅申報及繳

納等服務時間亦將配合順延，以維護納稅義務人權益。  

該局說明，按月申報營業稅之營業人，辦理 102 年 1 月份營業稅申報截

止日期為同年 2 月 15 日，惟因適逢農曆新年連續假期，不論採用何種申報方

式（網路、媒體、人工），申報及繳納期限均延展至同年 2 月 18 日。  

該局進一步說明，新春期間，營業稅網際網路申報系統仍將維持正常運

作，可接收申報資料，亦可線上繳納營業稅款。另營業稅網路申報網站受理上

傳截止時間亦順延至 102 年 2 月 20 日 24 時止，以方便營業人上傳更正。  

營業人倘有任何疑問，請撥打國稅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或關貿

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免費服務專線 0800-086-188，將有專人提供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稅務資訊科楊股長 06-2223111 轉 8111  

彙總編號：10201-19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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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問答問答問答問答／／／／公設保留地交信託公設保留地交信託公設保留地交信託公設保留地交信託    不適遺產稅扣除不適遺產稅扣除不適遺產稅扣除不適遺產稅扣除額額額額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3.01.31 03:04 am 
 

  

中壢市趙小姐問：交付信託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是否可適用遺產稅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扣除額？  

北區國稅局中壢稽徵所答覆：信託財產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委託人死亡時所遺留者，

係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而非公共設施保留地，無都市計畫法第 50 條之 1規定之適用。

該所查核轄區被繼承人 A君遺產稅案件時，發現其生前 95 年間與受託人 B 君簽訂信託

契約書，將其所有屬公共設施保留之土地自益信託予受託人 B 君，雙方並依信託之法

律關係將土地移轉於 B 君名下，信託契約到期日為 115 年。A君於 100 年間死亡，系爭

土地於被繼承人 A君死亡時仍為該信託契約之信託物，其繼承人所能繼承者為 A君基

於該信託契約所享有之信託利益，而非遺產中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與都市計畫法所定

免徵遺產稅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係指土地本身而言，完全不同，尚不符都市計畫法第 50

條之 1規定免徵遺產稅之要件，該信託利益仍應為應稅之遺產，核課遺產稅。 

【2013/01/31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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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喜宴喜宴喜宴喜宴、、、、喜餅喜餅喜餅喜餅、、、、婚紗照等個人消費行為婚紗照等個人消費行為婚紗照等個人消費行為婚紗照等個人消費行為，，，，不得要求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不得要求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不得要求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不得要求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    

【虎尾訊】虎尾稽徵所表示：結婚為自然人的法律行為，舉辦喜宴或購買相關

婚宴用品均屬個人消費行為，故營業人於開立統一發票時，應開立二聯式統一

發票交付買受人，買受人亦不得要求銷售人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收執聯，倘未

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已觸犯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未依規定給與他人憑證之規

定，仍應按經查明認定之銷售總額，處百分之五行為罰。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

問 題 ， 可 利 用 免 費 服 務 電 話 0800-000321 洽 詢 或 上 中 區 國 稅 局 網 站

www.ntbca.gov.tw 點選網頁電話，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位：虎尾

稽徵所林雍盛，電話：（05）6338571 轉 3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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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四十四十四、、、、營利事業招待達到約定購銷數量或金額的經銷商或客戶國內外旅遊之費營利事業招待達到約定購銷數量或金額的經銷商或客戶國內外旅遊之費營利事業招待達到約定購銷數量或金額的經銷商或客戶國內外旅遊之費營利事業招待達到約定購銷數量或金額的經銷商或客戶國內外旅遊之費

用用用用，，，，自自自自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起應按日起應按日起應按日起應按「「「「其他費用其他費用其他費用其他費用」」」」列支並開立免扣繳憑列支並開立免扣繳憑列支並開立免扣繳憑列支並開立免扣繳憑單單單單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與經銷商或客戶約定，以達到一定購銷數量

或金額為招待旅遊之條件者，該營利事業支付招待經銷商或客戶國內外旅遊的

費用，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應按「其他費用」列支，並應依所得稅法第 89

條第 3 項規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及填發免扣繳憑單予納稅義務人。  

該局進一步表示，以往類此費用支出，應按「交際費」依所得稅法第 37 條規

定於限額內認列，惟就一般商業習慣而言，交際費係營利事業從事營利活動過

程中，為建立良好公共關係，以塑造或改進獲利環境所支付之費用，具有期待

支付後可增加未來交易量成長的目的，通常與營業收入之獲致無必然因果關

係。因此，營利事業若與經銷商或客戶約定，以達到一定購銷數量或金額為招

待旅遊之條件者，該費用支出的性質實類似獎勵金的促銷費用，應非屬交際費

範疇。財政部業於 101 年 10 月 31 日發布相關釋令，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營

利事業招待經銷商或客戶國內外旅遊之費用，應按「其他費用」列支，不受交

際費計算限額之限制，以符合商業慣例，並真實反映營利事業經營利潤。 

該局並提醒，營利事業申報該項費用應檢具受招待之客戶、經銷商國內外觀光

旅遊有關憑證，以憑核認；並應依所得稅法第 89 條第 3 項規定列單申報主管

機關並填發免扣繳憑單予接受旅遊招待的經銷商或客戶，該經銷商或客戶亦應

相對列報「其他收入」或「其他所得」，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或綜合所得總額，

課徵所得稅。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